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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小微企业纾困解
难，某银行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
了一种专项贷款产品，可以选择
“先息后本”的还款方式，不仅利
息较低，而且贷款条件也低。

◆犯罪团伙形成了“选择贷
款主体、包装背贷人、申请贷款、
分赃、贷后管理”的链条化作案
模式。

◆2022年至2024年间，毛
某“包装”了20余名“职业背贷
人”，骗取金融机构贷款1300余
万元，其中，代为偿还200余万
元，造成银行实际损失1100余
万元。

●

为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某银行
量 身 定 制 推 出 了 一 种 专 项 贷 款 产
品。不料，这一惠企产品却被一群
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以毛某为首的

“黑中介”犯罪团伙通过捏造虚假材
料，将 20 多名没有还款能力的“职
业 背 贷 人 ” 包 装 成 小 微 企 业 主 后 ，
向银行申请这种专项贷款，累计骗
取银行贷款 1300 余万元。

经江苏省沭阳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已有 8
名 “ 黑 中 介 ” 和 16 名 “ 职 业 背 贷
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
个月至一年不等，各并处罚金 30 万
元到 2 万元不等。该案中，其余 7 名
涉案人员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关关造假，层层包装

36 岁的曹某是 20 余名“职业背
贷人”中的一员。

2022 年 10 月，在江苏南京打工
的曹某，偶遇老乡李某。彼时，作
为骗贷团伙成员的李某为扩大“业
务”，正在全国各地物色征信记录良
好的对象，发展骗贷“工具人”。得
知曹某生活窘迫，李某便主动询问

曹 某 是 否 有 意 办 理 贷 款 ， 并 承 诺 ：
“ 只 要 签 个 字 ， 最 快 一 个 月 最 多 半
年，就能到手 100 万元，你可以拿到
其中的三成。”面对高额回报，曹某
心动了。

为进一步打消曹某的顾虑，李
某 继 续 蛊 惑 道 ：“ 等 贷 款 顺 利 批 下
来，公司会帮你还一年利息，后面
的 你 也 不 用 还 ， 最 坏 就 是 当 ‘ 黑
户’，对你的生活没有影响。”被李
某说动，曹某带上身份证、户口本
来到了沭阳县。

“到了沭阳，李某把我介绍给了
郑某。郑某给我找了个宾馆，食宿
全包，还说具体贷款的事宜正在推
进。”案发后，曹某向承办检察官讲
述办理贷款的经过。在沭阳的那几
天，每天都有人驾车带曹某去政务
服务大厅和相关银行办理各种贷款
手 续 ， 他 全 程 未 亲 自 操 作 贷 款 申
请，只需要按照提前准备好的话术
回答银行客户经理贷前调查和签字
即可。

因为曹某是没有贷款记录、征
信良好的“信用白户”，中介郑某在
上 线 毛 某 的 安 排 下 ， 开 始 “ 包 装 ”
曹某的贷款资质。郑某通过先行垫
资购买了一套二手房，将房屋过户
至曹某名下；再串通评估公司抬高
评 估 价 格 ， 从 银 行 申 请 抵 押 贷 款 。
这笔贷款下来后，全部被郑某拿走。

随后，在毛某的操作下，曹某
又 成 了 一 家 商 贸 公 司 的 法 定 代 表
人，凭借这一“人设”，顺利从某银
行骗走了企业信用贷款 120 万元，其
中，曹某分得 22 万元，剩下的 98 万
元全被毛某抽走。

面对高昂的“中介费”，曹某询
问原因。毛某解释，除了要扣除各
种手续费，还要先还上 6 期至 12 期
左右的利息，以此营造企业经营不
善无力还款的假象。

毛某按照合同约定归还了 6 个月

的 利 息 后 ， 便 停 止 了 还 款 。 此 后 ，
曹某对银行提示还款的信息熟视无
睹，催收电话也拒不接听。

细致审查，追诉漏犯

2024 年 7 月，沭阳县公安局接到
群众报警，称毛某、郑某等人有多次
贷款诈骗行为。经与相关银行核实
后，公安机关开展立案侦查，将毛某、
郑某抓获归案。郑某到案后，供述了

“包装”曹某骗贷的经过。2024 年 8
月，经民警电话通知，曹某到公安机
关投案。同年 9 月，公安机关以涉嫌
贷款诈骗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毛某、郑某、曹某。

面对讯问，郑某对自己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但辩解这些行为都
是受毛某的指使。而毛某则矢口否
认自己的犯罪行为，辩解说“这只
是正常的助贷行为”，是曹某的企业
经营不善出现资金问题，自己并无
诈骗故意。

为了查清案情，检察机关依法
介入，承办检察官引导侦查人员全
面梳理涉案人员手机数据，发现毛
某与郑某等人聊天记录中多次出现

“撸贷”等内容，并结合郑某、曹某
的供述，固定了毛某等人合谋骗贷
的关键证据。

在大量聊天信息、转账记录等
证 据 面 前 ， 毛 某 心 理 防 线 逐 渐 崩
溃，交代了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后
以 涉 嫌 贷 款 诈 骗 罪 批 准 逮 捕 郑 某 、
毛某、曹某。

与此同时，承办检察官还结合
在 案 证 据 引 导 公 安 机 关 以 微 信 号 、
手 机 号 、 银 行 卡 号 为 关 键 链 接 点 ，
全面梳理与毛某、郑某相关的贷款
中 介 和 背 贷 人 员 。 经 进 一 步 调 查 ，
侦查机关又查实另有 4 名“黑中介”
和 19名“职业背贷人”参与案件。

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12 月，公

安机关分批将上述人员以涉嫌贷款
诈骗罪移送沭阳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 审 查 ， 2022 年 至 2024 年 间 ，
毛某“包装”了 20 余名“职业背贷
人”，骗取金融机构贷款 1300 余万
元，其中，代为偿还 200 余万元，造
成银行实际损失 1100 余万元。

同 时 ， 该 院 在 审 查 案 件 中 发
现，李某等 5 名中介人员不仅给毛某
介绍背贷人，还从中获利，已构成
共同犯罪，具有追诉必要性，遂向
公 安 机 关 制 发 补 充 移 送 起 诉 通 知
书，随后，5人均被移送审查起诉。

金融“黑灰产”链条化

原来，毛某是一家信息咨询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平常主要经营助
贷业务，帮助客户贷款增信。2019
年 2 月，为支持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某银行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了
一种专项贷款产品。这种信用贷可
以 选 择 “ 先 息 后 本 ” 的 还 款 方 式 ，
不仅利息较低，而且进一步降低了
贷款条件，所以一经推出，就受到
了小微企业的普遍欢迎。毛某偶然
发现，这款产品在审查贷款申请时
主要通过线上审核，相关工作人员
不会对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进行实
地调查。

这个漏洞让毛某找到了“生财
之道”。就这样，为牟取非法利益，
毛某拉拢郑某、李某等人干起了金
融“黑中介”。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2 月，沭
阳 县 检 察 院 以 贷 款 诈 骗 罪 对 毛 某 、
郑某、曹某在内的 11 名“黑中介”、
20 名 “ 职 业 背 贷 人 ” 分 批 提 起 公
诉。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已有 8
名 “ 黑 中 介 ” 和 16 名 “ 职 业 背 贷
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
个月至一年不等，各并处罚金 30 万
元到 2 万元不等。其中，因曹某具有
自首情节，法院于 2025 年 2 月 25 日
以 贷 款 诈 骗 罪 判 处 其 有 期 徒 刑 四
年，并处罚金 5 万元。同年 7 月 18
日，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毛某有
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30
万元；以贷款诈骗罪判处郑某有期
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6万元。

针对该案暴露出的金融监管不
到位等问题，2025 年 4 月，该院向
金融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
其加强跨部门数据信息共享，规范
房产抵押评估结果运用，提升对异
常行为的筛查识别力度，全过程加
强 行 业 指 导 ， 增 强 公 众 风 险 防 范
意识。

该 金 融 监 管 部 门 采 纳 检 察 建
议，已组织相关银行对异常贷款进
行全面清查，规范房产抵押和企业
信用贷款的贷前调查核实，同时联
合市监部门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专项宣传。

银行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的专项贷款产品被不法分子利用——

“黑中介”包装“职业背贷人”骗贷
□本报全媒体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沈晓棠 王栋

“强化公益属性”意味着，殡葬行业不能是少数
人牟取私利的领域，而是以非营利为目的、致力于
促进社会整体福祉和普惠大众的公益事业。

□本报通讯员 王晓丹

在长达 13年的时间里，陶某利用担任公司出纳的职务便利，累计侵吞公司资金 3500 余万
元。案发后，侦查机关查明，这笔巨款大多被她用在养宠物、收藏玉石等个人爱好上。经上海
市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25 年 12 月 18 日，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陶某有期徒刑
十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30万元。

陶某是某公司的老员工，在公司担任出纳一职，负责包括日常报销、银行收支、财务章保
管、对接外部审计在内的多项关键工作。

自 2012 年 12月起，陶某开始利用“阴阳支票”套取公款：交至银行的支票联填写真实的大
额数字，以此提取现金；而留存在公司用作记账的存根联，则故意填写较小金额。这一出一入
之间的差额，便悄然流入了她的个人账户。

随着电子支付日益普及，陶某的犯罪手法也随之升级。她利用保管公司网银 U 盾的权限，
直接通过线上转账将公款划入个人及其关联账户。为掩盖行迹，她甚至以系统故障等为由，故意
不为其他财务人员开通或更新网银权限，从而将公司资金的支付通道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

为掩人耳目，陶某精心构建“造假闭环”。陶某刻意不向公司提供银行出具的真实对账
单，致使公司只能依据她篡改过的存根联入账，造成账面资金与实际现金流长期不符。2017
年，公司其他财务人员曾经察觉异常并提出质疑，被她以“一时汇总失误”为由搪塞过去，未
能引发任何实质性的核查。

作为审计对接人，陶某在关键的银行询证环节暗箱操作，她先将真实账目寄给银行核对，
却将回函接收人设为自己，待银行将确认无误的回函寄达后，她便在网上找“技术达人”使用修
图软件篡改回函末页的余额数据，使其与公司虚假账面数据一致。随后，她再利用其亲属的身份
信息，将伪造后的回函寄给会计师事务所，营造出“银行直接回复”的假象。凭借这一连串“偷梁
换柱”的操作，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审计报告始终显示账面与实际情况相符的虚假结果。

2025 年初，公司因无法正常支付款项察觉异样，经查发现公司账户资金早已被掏空，且
历年所用对账单均系伪造，随即报案。同年 4 月，陶某主动投案。2025 年 7 月，该案被侦查机关
移送至普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发现，陶某将掏空公司得来的巨款主要用于个人消费。饲养宠物的费用是
陶某的一大笔开支。她将上百只猫长期安置于专业机构集中寄养，每月寄养费就近 10 万元，
累计支出已超百万元。同时，作为玉石发烧友，陶某多年来购入大量玉石制成的吊坠、手镯等
饰品。在日常购物方面，她同样出手阔绰——从单价数千元的高端香薰到各类奢侈品，不少
商品在购入后甚至未曾拆封。

此外，她还频繁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天珠、佛牌等物品，更将“代烧元宝”“代为祭祖”等服
务视为应对生活琐事的途径，无论是夜间做噩梦，还是孩子面临考试，她都会下单此类服务，
累计消费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陶某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特别巨大，
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经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后，2025 年 12 月 18 日，法院作
出上述判决。

出纳员13年掏空公司
钱大都花在了猫和玉上

2025 年 4月 10日，江苏省沭阳县检察院组织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案情。

本报讯（通讯员马晶洁） 虚构名
下有公司，垫资 1600 万元工程等事实，
获取被害人信任并与其建立恋爱关系，
再以公司要缴税、请客吃饭等为由骗
钱。经北京市怀柔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彭某有
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2万元。

2023 年，彭某曾因虚构身份以婚
恋之名骗取钱财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八个月，2024 年 6 月，彭某刑满释
放。但刚走出“铁窗”两月有余，彭某
就故伎重施，再次精心设置“甜蜜陷
阱”。2024 年 8 月，彭某通过一抖音主
播的介绍，认识了该主播的表妹小丽

（化名）。两人加上微信后，彭某声称
自己名下有公司，小丽来北京就可以
直接到自家公司当老板娘。

在和小丽交往的过程中，彭某隐

瞒了自己曾因婚恋诈骗被判处刑罚等
事实。二人交往期间，彭某多次前往
上海找小丽，逐步获取小丽的信任并
与之建立恋爱关系。

在此后的两三个月内，彭某多次
以公司要缴税、垫资 1600 万元工程后
暂时缺钱、需要请客吃饭等为由，从深
陷情网的小丽手中“借走”8 万余元人
民币。这些钱均被彭某用于日常消费

以及打赏抖音主播。
2024 年 11 月，因彭某一直拖延不

还钱，小丽将其起诉至法院。法官在审
理过程中发现，彭某在其他法院有类似
刑民交叉案件，此次可能再次涉嫌刑事
犯罪，遂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彭某被
抓获到案后，如实交代了诈骗事实。

经怀柔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
法院对彭某作出了上述判决。

设下“甜蜜陷阱”以“借”为名行骗

□石佳

1 月 7 日，新修订的《殡葬管
理条例》（下称《条例》）公布，并将

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起施行，这是原条例自 1997 年 7 月 21 日施行以来的全
面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殡葬管理要求、明确殡葬基本公共服务、
加强全链条监管等。其中，广受关注也最为亮眼的当数总则第一条的“强化
殡葬行业公益属性”。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体现在它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安葬逝者，如
何保障生命最后一程的尊严。修订《条例》不仅是更新一部殡葬领域的行政
法规，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理念与治理逻辑的重塑，也引导着整个殡葬行
业向“公益属性”回归。

于现实而言，殡葬行业“公益属性”以法规形式确立下来，对于纠治行
业乱象有重要意义。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这几十年间，殡葬行业大环境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接踵而来的问题成了民生痛点、堵点——墓
地审批环节权力寻租、垄断经营，公墓炒作、豪华墓穴、捆绑消费等现象屡
见不鲜。“天价殡葬费”“天价墓地”等问题不时见诸报端，刺痛公众神经。

这些乱象背后都直指一个症结——原《条例》未将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
在法规层面充分强化和刚性确认。正是公益属性的模糊，导致殡葬行业缺乏
政府有力保障和有序引导，也使得部分地区的殡葬服务过度市场化，价格虚
高、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加重了群众负担，此次修订《条例》明确强化殡葬行
业的公益属性，意味着殡葬行业绝不能是少数人牟取私利的领域，而是以非
营利为目的，致力于促进社会整体福祉和普惠公众的公益事业。

细看《条例》，可以强烈感受到，强化公益属性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
通过一系列细致创新的制度规定确保落地落实。《条例》规定殡葬服务分为基
础项目和非基础项目。针对基础项目，专门制定清单管理制度，遗体接运、存
放、火化、骨灰寄存等全过程各环节，均由政府统一定价，禁止其他组织或个人
巧立名目、私自收费。这也相当于为政府划定了“责任清单”，确保每一位公民
都能享有体面、可负担的基本殡葬服务，有效化解群众处理“身后事”的后顾之
忧。在责任界定方面，《条例》明确了权责清晰的协同治理体系，明晰了民政、市
场监管、自然资源、卫健等多部门职责，避免以往殡葬行业“多头管理却无人负
责”的困境，形成了监管合力。此外，《条例》还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制定涵盖殡葬
活动全链条的监管事项清单，为强化部门间执法协作配合打下了基础，确保公
益属性在殡葬行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管、管长远。

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条例》强化公益属性和人文关怀的初衷
要照进现实，还需要跨越“细化配套措施”这道关。如果没有明晰的责任落
实清单，很容易再次陷入“都管又都不管”“管了又管不好”的怪圈，让好制
度悬于半空之中，难以真正惠及民生。期待各地各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
因地制宜制定实施方案与定价标准，让刚性条款转化为操作性强的具体举
措，将“逝有所安”的民生期盼切实转化为有保障、可预期的公共服务。
（法眼观察栏目欢迎读者朋友投稿。投稿邮箱：pinglun109@jcr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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